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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妇发„2016‟42 号 

 

 

各县区党委宣传部、文明办、妇联，广元经济开发区妇联、市天

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管委会妇委会，市级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妇

委会（女职工组织）： 

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展现广元巾帼时代风采

和昂扬风貌，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激励广大女

性立足本职岗位，创造一流业绩，积极投身“广元巾帼脱贫行动”、

“美丽广元、幸福家园”建设，谱写中国梦广元篇章，市委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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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市精神文明办、市妇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继续开展评选“最

美广元女性”活动。 

一、评选时间 

2016 年 7 月 5 日—8 月 10 日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“最美广元女性”候选人要求大力弘扬“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

自强”的时代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、

诚实守信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和突出的工作业绩，能展现新时

期广元女性的精神特质和崭新风貌。 

本次评选活动主要面向基层一线，原则上不评选县级领导干

部，机关干部评选比例不超过 20%。凡年满 18 周岁，在广元工

作生活一年以上，具备以下条件且未获得过“最美广元女性”荣

誉的女性皆可推荐（公职人员需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出具廉政意

见）： 

（一）在平凡岗位上忠于职守、默默奉献、业绩突出的各行

各业女职工、女农民、女知识分子等； 

（二）为广元经济建设添砖加瓦，创业致富的女带头人、女

企业家、女能人等； 

（三）积极践行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社会公德，社会影响

较好的家庭成员、爱心人士等。 

三、活动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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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推荐 

时间：2016 年 7月 5 日——7月 20 日 

本次评选活动本着公开公正原则，面向社会征集。各县区妇

联推荐候选人 3—5 名，经济开发区妇联、天然气管委会妇委会

推荐候选人不少于 1 名，市级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妇委会（女职工

组织）可由主管部门推荐、行业推荐，也可采取市民推荐、个人

自荐等方式推荐。 

（二）审核评选 

1、初审 

时间：2016 年 7月 21 日——7 月 25 日 

成立“最美广元女性”评审活动领导小组。由评选领导小组

办公室对上报候选人事迹材料进行初审，筛选出 30 名候选人。 

2、终审 

时间：2016 年 7月 26 日——7 月 30 日 

在市妇联官方微信发布 30 名候选人主要事迹，开展微信投

票；同时，评审活动领导小组对 30 名候选人进行评议、评分。

微信投票及评审活动领导小组评分各占 50%，得分前 20 名即为

“最美广元女性”正式候选人。 

（三）对外公示 

时间：2016 年 8月 1 日——8月 7 日 

20名正式候选人主要事迹将在市妇联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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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监督无异议后，授予“最美广元女性”称号。 

（四）奖励办法 

对评选出来的“最美广元女性”由市委宣传部、市精神文明

办、市妇联进行通报表扬，并颁发证书。 

（五）宣传报道 

“最美广元女性”评选活动系列宣传报道，根据活动进度同

步开展。评选活动结束后，组织媒体对先进事迹进行详细报道，

树立学习典范，倡扬文明新风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推荐对象按要求填写“最美广元女性”评选活动候选

人推荐表，并单独形成 1500-2000 字事迹材料。在 7 月 20 日前，

将推荐表、事迹材料纸质文件及电子文档和照片电子档报送至领

导小组办公室（市妇联发展部）。先进事迹材料要求主题鲜明、

真实生动、简明扼要。 

（二）本次所有推荐对象不收取评选费用。 

（三）本次推荐评选活动严格按照“坚持标准、严格程序、

确保质量”的要求开展，各推荐单位要对参选对象进行调查核实，

对申报材料严格把关。 

联系人：刘  飘  林  玲 

电  话：0839--3262759 

邮  箱：609196925 @qq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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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“最美广元女性”评审活动领导小组名单 

2.“最美广元女性”候选人推荐表 

 

 

 

中共广元市委宣传部         广元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

 

 

 

广元市妇女联合会                 

2016 年 7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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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组  长： 

李  斌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文明办主任 

张  敏  市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 

副组长： 

王英荣   市文明办专职副主任 

李自民   市妇联副主席 

成  员： 

李  莉  川北幼专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，市妇联兼职

副主席 

赵健蓉  市公安局机关党委书记，市妇联兼职副主席 

李  瑾  市文广新局副局长，广元市女性文化研究会常 

务理事 

覃  文  市纪委派驻市妇联纪检组长 

王国章  市网信办主任 

林  玲  市妇联副县级调研员 

邱  锐  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副科长 

汪红琳  市文明办未成年人科科长 

刘  飘  市妇联发展部部长 

王彩华  广元日报社妇委会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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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  燕  市广播电视台办公室主任 

唐法广  广元市女性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  

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妇联，负责评选活动日常工作。刘飘

同志任办公室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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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姓  名  性   别  

照片（2寸） 

出生年月  民   族  

政治面貌  联系方式  

单位职务  

主 

要 

事 

迹 

（500 字） 

推荐 

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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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检监察

部门意见 

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县区妇联 

（市级部 

门、单位 

妇委会） 

意    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领导 

小组 

审核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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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妇女联合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月 5日 印 


